
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粤发改能新函 〔⒛18〕 1736号

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组织申报
⒛Is年普通光伏电站新增

建设规模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发展改革局 (委
):

为推动我省普通光伏电站健康有序发展,根据 《国家发展改

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完善光伏发电规模管理和实行竞争方式配

置项目的指导意见》(发改能源 〔⒛16〕 11“ 号 )、 《国家能源局关

于可再生能源发展“
十三五”规划实施的指导意见》(国 能发新能

〔⒛17〕 31号 )、 《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发布⒛17年度光伏发电

市场环境监测评价结果的通知》及 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

广东省普通光伏电站建设规模竞争性配置办法的通知》(粤发改规

〔2017〕 2号 )等文件有关要求,现就组织申报我省2018年普通

光伏电站新增建设规模有关工作通知如下:

一、申报范围

已备案但尚未获得建设指标的普通光伏电站项目,已 列入往

—



年普通光伏电站建设规模的项目不再申报。

二、申报材料

按照 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广东省普通光伏电站建设规模

竞争性配置的办法 (试行 )》 有关规定,需 申报以下材料:项 目备

案证复印件、实施方案、竞争性配置自评表、证明材料、承诺文

件及其他有关材料。

三、工作程序

(一 )各地级以上市发展改革局 (委 )根据本通知组织开展

本市项目申报工作。

(二 )企业向项目所在地县级发展改革部门提出申请,并提

供所需申报材料;报经地市发展改革部门初审后报送省发展改革

委。

(三 )省发展改革委组织专家按照竞争性配置办法对申报项

目进行评审。

(四 )根据专家评审打分情况,省发展改革委确定⒛18年广

东省普通光伏电站建设规模项目清单方案,并将方案上报国家能

源局。经国家能源局确认后,省发展改革委转下达各地级以上市

发展改革局 (委 )和项目业主,并在省发展改革委门户网站上公

布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(一 )每个申报项目的规模原则上控制在 2O-50兆瓦。

(二 )项 目应在 2018年 12月 31日 前建成投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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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项 目业主要充分考虑光伏发电成本下降实际情况,科
学合理确定竞价标准,出具降价承诺函。

(四 )项 目业主要按规范要求编制和准各项目申报材料,提
交的有关材料必须真实、准确、可靠、无歧义,以确保项目评优

的公正性、科学性。省将适时组织开展实地抽查,一经发现申报

材料有弄虚作假的行为,将取消其已获得的建设指标,并作为失

信行为记录纳入省公共信用管理系统。

(五 )各地级以上市发展改革局 (委 )要认真审核项目申报

材料,对项目用地要进行现场核查,于 2018年 4月 28日 下班前

将申报材料汇总后报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产业处 (广 州市越秀区

东风中路 3“ 号),逾期不予受理。申报材料中的《项目竞争性配

置自评表》和 《项目上网电价承诺函》等文件需密封盖章并由评

审组拆封,各级发展改革部门不得拆封。

(六 )鉴于光伏电站项目建设面临着上网电价下调、补贴资

金不能及时到位、违规用地用林、税收缴纳等政策风险,提请各

项目业主认真评估风险,审慎做决策申报。

公开方式∶主动公开

抄送: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、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、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。

伊和吣
晋叫F改

年 4月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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